附件23：
2025年蔬菜新品种展示示范项目
绩效自评报告

为加强财政资金支出管理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逐步探索和建立科学、高效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机制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效率，我单位对该项目进行了绩效自评，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（一）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
下达预算：自治区农业农村厅《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和自治区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宁农（计）发〔2024〕16号）、宁夏回族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《关于印发2025年冷凉蔬菜产业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宁园技发〔2025〕5号）和原州区农业农村局《关于上报中央和自治区2025年第一批财政支农项目实施方案的报告》（原农发〔2025〕32号）文件精神，下达自治区财政资金25万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项目总目标
根据2025年项目资金绩效指标体系，2025年蔬菜新品种展示示范项目绩效指标为三级指标设定；项目年度预算绩效总目标：彭堡镇姚磨村建设蔬菜新品种展示园面积30亩。其中：新品种展示20亩，集中示范茄果类、叶菜类、甘蓝类、根茎类、瓜果类等5类202个优新品种，其中：西兰花类50个，番茄类品种20个（大番茄14个、小番茄6个），叶菜类87个（包括羽衣甘蓝、生菜、油菜、苦菊等特色叶菜），甘蓝类10个（包括紫甘蓝5个），白菜花类5个，松花菜5个，大白菜5个，娃娃菜10个，南瓜5个，茭瓜5个；开展配套标准化生产技术，筛选适宜目标市场、适宜我区种植的新品种。新品种、新技术引进试验10亩， 其中：引进甘蓝类5个新品种，西兰花5个新品种、娃娃菜5个新品种进行品比试验3项，筛选出适合当地生产条件、适销对路的新品种6-8个，药肥一体化技术、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2项。集成配套集约化育苗、银灰地膜覆盖、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，现场观摩学习培训100 人次以上。
绩效指标
1、产出指标：包括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和成本指标。
（1）数量指标：建设蔬菜新品种展示园面积30亩
（2）质量指标：项目完成质量合格率（≥100%）。
（3）时效指标：项目完成时间≦2025年12月。
（4） 成本指标： 投入项目资金成本控制在成本批复概算内，不超过当年概算总投资≦25万元。
2、效益指标：包括经济效益指标、社会效益指标、生态效益指标及可持续影响指标。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：蔬菜增产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：带动周边务工人员20人以上，示范展示适宜目标市场、适宜原州区种植的优质、高产的蔬菜新品种，提高优良品种覆盖率，加速原州区蔬菜新品种更新换代步伐。
（3）生态效益指标：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，提高水肥资源利用率，节水节肥，提升农产品品质。
（4）可持续影响指标：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
3、满意度指标：项目区企业、农户调查满意度≥95%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该项目全年预算资金25万元，项目资金到位25万元，全部为自治区财政资金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该项目全年预算25万元，项目全年支付24.92万元，结余资金0.08万元，后期上缴国库，执行率99.68%，项目资金全年执行率较高，资金执行情况良好。
（二）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一是根据中共原州区委办公室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固原市原州区2025年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原党办〔2025〕13号）的精神，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管理。二是制定了《农业项目实施管理办法》《项目实施流程与资料管理制度》和《财务管理制度》，按照“1会、4审、2签”资金支付流程管理，1会即中心领导班子会议通过后支付；4审即经办人—财务负责人—项目负责人—单位负责人逐级审核通过后支付；2签即2名经手人和2名财务审签人签字通过后支付。三是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要求，资金支付具备批复文件、采购资料、验收资料、物资发放资料等附件齐全方可支付，切实完善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管理制度。综上所述，项目财务制度健全，制度执行严谨，管理程序规范、合法，资金拨付手续完整、有效。
（3） 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完成彭堡镇姚磨村建设蔬菜新品种展示园面积30亩。集中示范茄果类、根茎类、花菜类、叶菜类、瓜果类等5类202个优新品种；引进甘蓝类5个新品种、西兰花5个新品种、娃娃菜5个新品种，进行品比试验。经田间观察、记载、考种筛选出了从产量、果型、色泽、品质、观赏、抗逆性等方面表现好的35个新品种，拟推广应用。
（四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数量指标
完成建设蔬菜新品种展示园面积30亩。
（2）质量指标
组织自验和县级验收，种植标准化程度符合建设项目方案要求，质量合格率100%，质量达标率100%。
（3）时效指标
项目于2025年12月底完成。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经济效益分析
项目实施后，通过新品种展示示范，新技术推广应用，达到集中展示我区适销对路的蔬菜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模式和新设施（优新技术）的集成效应，全面提高蔬菜品质，蔬菜增产增收，为下一步生产提供科学依据。
（2）社会效益分析
带动周边务工人员20人以上，对南部山区冷凉蔬菜宣传、辐射、带动作用非常明显， 6月-7月在各种蔬菜田间表现最佳时期，组织全原州区参与蔬菜生产种植、经销的企业、合作社、种植大户和育苗企业现场观摩、学习、研讨各品种的田间表现优势，接待区内外各级领导、农业专家以及组织乡村技术干部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销商观摩10余次，受益人数达到100人。使园区成为我区冷凉蔬菜的示范窗口和田间观摩、学习、培训的科普教育基地。
（3）生态效益分析
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引进新品种，推广标准化生产技术和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和绿色防控技术，减少农药、化肥的使用量，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，具有显著的生态效益。
（4）可持续影响分析
该项目的建设，加速蔬菜新品种更新换代步伐，达到集中展示示范筛选适宜目标市场、适宜我区种植的品种8个，展示我区适销对路的蔬菜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模式和新设施（优新技术）的集成效应，提供高产、优质、高效、节本的新品种和新技术，全面提高蔬菜品质。推动我区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由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变，促进农民增收，加快脱贫致富步伐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
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，从完成的项目整体质量、效益、技术服务等几个方面，走访项目区农户、观摩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、评价。通过走访调查，项目区农户对项目效果满意度达到95%以上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绩效自评结果自用和报上级部门应用，并在原州区人民政府信息公开官网进行公示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六、附件
2025年自治区财政支农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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